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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 验资实例
,

指 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资实践中实际发生的例子
。

笔者试 图选择一则典型

的验资实例作 一 些探讨
。

认为
“

实质重于形式
”

这一 公认会计原则在验资工作中未得到合理 的运 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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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资实例
,

指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资实践中实际

发生的例子
。

可以说每一次验资活动
,

都形成一个验

资实例
。

对于验资实例的分析研究
,

几乎是一片空

白
。

笔者试图选择一些典型的验资实例
,

作一些探讨
。

1 验资实例简介

① A公司系中资有限责任公 司
,

199 4年末工商

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,

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

币
。

② B企业系县属 国有工业企业
,

尚处于基本建

设时期
, “

工程进展步履艰难
。 ” 19 95 年6月 3 0 日

,

B企

业的主管部门—
县人民政府与 A公司签订 了《A公

司兼并B企业合同书》
,

合同中说
: “

县人民政府同意

A公司采取承担债务式兼并 B企业
,

B企业被兼并前

的一切债权
、

债务转 由A公司承担
。

B企业的资产移

交 A公司之前
,

由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
,

再按县人

民政府与 A公司确认的资产移交数额
,

办理移交手

续
。

该基建工程完工后 (即B企业的基建工程 )
,

A公

司每年向县人民政府交纳4 0万元
,

作为A企业资产

有偿移交乙方的补偿
。

A公司兼并 B企业后
,

负责接

收安置管理 B企业现有职工 (在职职工 4 0 0名
,

退休

职工 4 0名 )
。

B企业被兼并后
,

今后无论怎样更名
,

仍

保留法人地位
,

实行独立核算
,

自主经营
。 ”

兼并合同

生效后
,

B企业更名为C公司
。

③ D企业系州属国有工业企业
“ 198 6年建厂

,

19 8 8年投人试生产
,

试产以来
,

由于受原料
、

技术及

市场变化的影响
,

造成资金困难
,

举步维艰
。 ”

19 9 7年

元月 31 日
,

D企业的主管部门—
x x 公司与 A公司签

订了《A公司兼并 D企业合同书》
,

合同中说
: “ x x 公司

同意 A公司采取承担债权债务式兼并 D企业
,

D企业

被兼并前的一切债权
、

债务 (以兼并时资产评估部门

提供的数额为准 )转由A公司承担
。

在A公司兼并D企

业时
,

由双方 (指 A公 司和 x x
公司 )共同委托会计师

事务所对 D企业进行资产评估
。

经评估截止 9 6年 9月

30 日的资产总额为2 606 万元
,

债务为 204 9万元
,

所有

者权益为5 57 万元
。

所有者权益交给乙方具有国有资

产管理权的主管单位管理
,

但必须完备移交手续
,

由

A公司使用
,

A公司对这部分资产负有保值责任
。

D企

业被兼并后
,

仍保 留企业法人地位
,

与
x x 公司脱离

隶属关系
。

A公司兼并 D企业合同生效后
,

负责接收
、

安置
、

管理 D企业现有在职员工 3 00 名和承担 150 名

离退休人员的费用并负责管理
。

如不能按约定偿还

债务
、

不能安置员工和解决员工及离退休人员的费

用
,

均视为违约
,

A公司要承担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

失和社会责任
。 ”

兼并合同生效后
,

D企业更名为E公

司
,

仍保留法人资格
。

19 9 7年 3月 5 日
,

A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筹 )委托

会计师事务所验资
。

委托方提供了 《A公司兼并 B企

业合同书》
、

《A公司兼并 D企业合同书》
、

A
、

C
、

E三公

司 19 9 6年 12 月引 日的资产 负债 表
、

A
、

C
、

E 三公 司

19 9 6年 12月 3 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
。

19 9 7年 3月 12

日
,

会计师事务所据此出具了验资报告
。

验资报告结

论为
: “

我们认为A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可注册资本 为

4 21 5万元
,

其 中
:
A公司 100 万元

、

C公司 3 5 9 2万 元
、

E

公 司5 2 3万元
。 ”

收稿 日期
:
200 5一 10 一 18

作者简介
:
杨朝晖 ( 19 68

一 )
,

女
,

副教授
。



2 1 7第 4期 杨朝晖
: “

实质重于形式
”

原则的忽视

验资报告所附 《资产
、

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验证

表》
,

由A公司签章
,

主要数据摘录如下
:

资产 负债 净资产 其中
:
实收资本

(万元 ) (万元 ) (万元 ) (万元 )

A公司 2 3 0 7 2 10 7 2 0 0 1 0 0

C公司 8 5 0 7 4 9 1 5 3 59 2 305 0

E公 司 2 5 8 5 206 2 5 2 3 7 7

汇总 (合并 ) 13 3 9 9 90 8 4 4 3 1 5 3 2 2 7

2
“
实质重于形式

”
原则的忽视

从形式上看
,

上述
“

可注册资本 4 2巧万元
”

的审

定
,

系按 A公司 100 万元
、

C公司 35 92 万元
、

E公司 52 3

万元
,

合计 4 21 5万元
,

计算得来
,

符合财政部后来

( 1 99 7年 8月 7 日 )印发的《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问

题暂行规定》
“

被兼并企业仍保留法人资格情况下的

处理
” “

企业有偿兼并其他企业
,

作为投资处理
,

按支

付的价款
,

借记
`

长期投资
’

科 目
,

贷记
`

银行存款
’

等

科 目
。 ” “

企业采取无偿划拨方式取得被兼并企业资

产的
,

按划转的净资产
,

借记
`

长期投资
’

科 目
,

贷记
`

实收资本
’

科 目
”

之规定
,

似乎也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一款
“

注册

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

自有财产的数额体现
”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

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
“

注册资

金数额是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所

有的财产的货币表现
”

之规定
。

问题在于
,

A公司或 A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兼

并B企业
、

D企业
,

增加了41 巧万元的注册资本
,

即承

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凭空增长了 4 1巧万元
,

符合法律

的规定吗 ?

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

《施行细则》
,

亦未对注册资本作专门的定义
,

但对注

册资本的来源方式作了规定
,

《施行细则》 第三十一

条第二款
“

企业法人的注册资金的来源包括财政部

门或者设 立企业的单位的拨款
、

投资 以及社会集

资
。 ”

并且
,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》第二十三条中

规定
“

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

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 的出资额
。 ”

因此
,

C公司净资

产 3 5 92 万元
、

E公司净资产5 23 万元
,

不能作为A公司

或 A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
。

从以上分析
,

我们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在验资

中关注的是
“

实收资本
”

科 目的增加形式
,

忽略了注

册资本的实质
。

实质重于形式
,

这一公认会计原则在

验资工作中未得到合理的运用
,

是该验资实例 中存

在的主要问题
。

3 注册会计师验资中存在的其他问题

①被审验单位是谁
,

是A公司 ? 还是 A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 ? 并不明确
。

验资报告的结论
,

本身就是 自

相矛盾的
。

一方面结论为
“

我们认为A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可注册资本为 4 2巧万元
” ,

另一方面又结论为
“

A公司 100 万元
、

C公司 3 5 9 2万元
、

E公 司5 23 万元
” ,

究竟验的是哪个会计主体的资?

② A公司兼并 B企业
、

D企业后
,

B企业
、

D企业仍

保留法人资格
,

仅更名为 C公司
、

E公司
。

C公司
、

E公

司的实收资本应根据评估确认的净资产确定
,

进行

相应的帐务处理和设立验资
、

注册登记
。

在 C公司
、

E

公司没有完成上述被兼并步骤的情况下
,

注册会计

师也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
。

综上所述
,

A公司兼并 B企业
、

D企业 的行为
,

有

投机之嫌
,

这已为后来的发展所证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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